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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时使用，不得用作任

何其他用途。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

必备文件，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欧昌献 

 

中国·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刘  迪 

 

 

 2019 年 3 月 29 日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